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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农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

湘农大继教发〔2023〕46 号

各助学点、各学院：

根据湖南省教育考试院《关于做好 2023 年下半年高等教育

自学考试毕业审核工作的通知》文件精神，现就做好我校 2023

年下半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办证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毕业条件

审核毕业条件严格按照《湖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业考

试计划》（2016 年版）及计划调整的相关文件要求执行。凡合

格 课 程 门 数 不 满 足 专 业 计 划 毕 业 条 件 （ 含 实 践 课

程和毕业论文成绩）或学分不够的，一律不得申报毕业，具体

情况如下：

（一）考生在2018年以后有参考记录并取得合格成绩的（含

2018 年 1 月点考成绩，以及实践、论文成绩），必须按照 201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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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版考试计划执行。

（二）对理论考试与实践环节考核两个部分相结合的课程，

须同时获得理论课和实践课合格成绩，才视为该门课程合格，

计入学分。

（三）实践课、论文、证书课程、综合评价课程等合格成

绩的主考学校须为“湖南农业大学”。

（四）《毕业证书》及《毕业生登记表》上的专业名称和

代码须按照教育部开考专业要求及《湖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

专业调整方案（2018 年）》（见附件 1）执行。自 2021 年下半

年起，湖南省已不再办理停考专业毕业审核工作。已停考专业

的考生只能转考本省目前开考的其他相近专业（详见附件 2）。

二、申办流程

（一）申请方式

考生须登录“湖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综合管理平台-公共

服务门户”（网址：https://zikao.hneao.cn/net/，以下简称

“公共服务门户”），选择“全日制申请助学点-湖南农业大学”

进行网上申请并核对基本信息。除个别考生需现场提交前置材

料、单科合格成绩证明等原件外，考生均无需到申请单位现场

申请。因考生本人遗漏申请、材料不齐全、成绩填写错误、上

传附件不齐全（不符合要求）、前置学历不符、照片图像信息

比对未通过等原因而不能通过毕业审核的，延续到下一次申请。

（二）考生上传材料

申请过程中考生须按规定上传以下材料：

1.手持身份证人像面照片（身份证人像面信息须清晰可

辨）。

https://zikao.hneao.cn/net/，以下简称“公共服务门户”），选择“全日制申请助学点-湖南农业大学”进行网上申请并核对基本信息。除个别考生需现场提交前置材料、单科合格成绩证明等原件外，均无需到申请单位现场。因考生本人遗漏申请、材料不齐全、成绩填写错误、上传附件不齐全（不符合要求）、前置学历不符、照片图像信息比对未通过等原因而不能通过毕业审核的，延续到下一次申请。
https://zikao.hneao.cn/net/，以下简称“公共服务门户”），选择“全日制申请助学点-湖南农业大学”进行网上申请并核对基本信息。除个别考生需现场提交前置材料、单科合格成绩证明等原件外，均无需到申请单位现场。因考生本人遗漏申请、材料不齐全、成绩填写错误、上传附件不齐全（不符合要求）、前置学历不符、照片图像信息比对未通过等原因而不能通过毕业审核的，延续到下一次申请。
https://zikao.hneao.cn/net/，以下简称“公共服务门户”），选择“全日制申请助学点-湖南农业大学”进行网上申请并核对基本信息。除个别考生需现场提交前置材料、单科合格成绩证明等原件外，均无需到申请单位现场。因考生本人遗漏申请、材料不齐全、成绩填写错误、上传附件不齐全（不符合要求）、前置学历不符、照片图像信息比对未通过等原因而不能通过毕业审核的，延续到下一次申请。
https://zikao.hneao.cn/net/，以下简称“公共服务门户”），选择“全日制申请助学点-湖南农业大学”进行网上申请并核对基本信息。除个别考生需现场提交前置材料、单科合格成绩证明等原件外，均无需到申请单位现场。因考生本人遗漏申请、材料不齐全、成绩填写错误、上传附件不齐全（不符合要求）、前置学历不符、照片图像信息比对未通过等原因而不能通过毕业审核的，延续到下一次申请。
https://zikao.hneao.cn/net/，以下简称“公共服务门户”），选择“全日制申请助学点-湖南农业大学”进行网上申请并核对基本信息。除个别考生需现场提交前置材料、单科合格成绩证明等原件外，均无需到申请单位现场。因考生本人遗漏申请、材料不齐全、成绩填写错误、上传附件不齐全（不符合要求）、前置学历不符、照片图像信息比对未通过等原因而不能通过毕业审核的，延续到下一次申请。
https://zikao.hneao.cn/net/，以下简称“公共服务门户”），选择“全日制申请助学点-湖南农业大学”进行网上申请并核对基本信息。除个别考生需现场提交前置材料、单科合格成绩证明等原件外，均无需到申请单位现场。因考生本人遗漏申请、材料不齐全、成绩填写错误、上传附件不齐全（不符合要求）、前置学历不符、照片图像信息比对未通过等原因而不能通过毕业审核的，延续到下一次申请。
https://zikao.hneao.cn/net/，以下简称“公共服务门户”），选择“全日制申请助学点-湖南农业大学”进行网上申请并核对基本信息。除个别考生需现场提交前置材料、单科合格成绩证明等原件外，均无需到申请单位现场。因考生本人遗漏申请、材料不齐全、成绩填写错误、上传附件不齐全（不符合要求）、前置学历不符、照片图像信息比对未通过等原因而不能通过毕业审核的，延续到下一次申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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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身份证正反两面照片作为一张图片（身份证须在有效期

限内）。

3.前置学历。申请本科毕业的考生须登录学信网查询专科

（或专科以上）毕业信息，并上传以下材料：《教育部学历证

书电子注册备案表》（二维码有效期应在 2024 年 3 月后，见附

件 3）或《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》；《教育部学籍在线验

证报告》（二维码有效期应在 2024 年 3 月后，见附件 4,《教育

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》中能体现出身份证号码的就不需

要此项）。学信网无专科（或专科以上）毕业信息的本次不受

理申请。

4.《湖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申请回执单》。经助学

点或学院初审通过、考生本人确认信息无误后，打印并手写签

名后扫描上传（上传的回执单照片须完整且清晰可辨）。

5.免考课程。考生如有课程免考的须按照湖南省教育考试

院有关通知要求（详见附件 5），在 11 月 24 日前办理完结免考

课程确认手续，截止 11 月 30 日前还未终审通过的免考课程不

予认可。考生申请毕业时“公共服务门户”申请毕业界面中如

无免考成绩记录的，考生还需上传纸质免考确认单及免考材料

的复印件。

6.专本信息不一致材料。申请本科毕业的考生如专科毕业

证书上基本信息（姓名、身份证号等）与本科毕业信息不相符

的，须提交公安户籍部门出具的公民身份变更证明原件。扫描

件需上传公共服务门户中，并提交变更证明原件、身份证正反

面复印件、《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》、《教育部学

籍在线验证报告》、专科毕业证书复印件等材料至助学点或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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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。助学点、学院收集汇总材料并填写《湖南省高等教育毕业

生前置学历复查表》（见附件 6）提交至我校自考部。如为身份

证号码正常升位的只需提供身份证复印件即可。

（三）助学点、学院提交汇总表

考生毕业申请完成后，各助学点、各学院须于 12 月 22 日

前提交《湖南农业大学2023年下半年自考毕业办证申请汇总表》

（附件 7）电子档至自考部备查。

（四）《湖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生登记表（一）》

《湖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生登记表（一）》考生填

写部分必须是考生本人使用黑色签字笔填写，不允许任何人代

为填写；表中的“专业代码”、“专业名称”务必按照《湖南

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业调整方案（2018 年）》填写。（登记

表具体领取时间由我院自考部另行通知，填写要求见附件 8）

三、注意事项

（一）毕业网上申报管理办法

本次所有考生均在网上进行毕业申请，无需到申请单位现

场申请。请各助学点、各学院安排专人负责网上审核考生毕业

申请数据。根据我校实际情况，本次毕业办证网上审核工作仍

按照以下办法进行办理：

1.我校继教改革前由各专业学院招收的考生：即考籍号为

“91091420××××”（不含 1420）以前的考生，由我校各专

业学院继教办统一进行审核。

2.我校继教改革后由继续教育学院招收的考生：即考籍号

为“91091420××××”（含 1420）及以后的考生，由我校继

续教育学院自考部、相关助学点统一进行审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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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加强信息管理与审核

1．办理本科毕业的考生专科（或专科以上）毕业信息无法

在学信网查到的，须提前在学信网申请学历认证，并提交《中

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》复印件（申报当年度湖南省自考专

科毕业的考生除外）。具体办法详见湖南省教育考试院《关于

申报自学考试本科毕业需提前办理专科学历认证手续的公告》

（2013 年 11 月 6 日）。

2．凡专业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考试成绩合格的考生，不得

申请变更基本信息。考生自考在籍期间姓名或身份证号码发生

变更的，需按基本信息变更手续办理更正，且当次不受理毕业。

3．同一专业只能申请毕业一次，重复申请无效。

4. 终审通过的考生，省教育考试院将再次上报给相关部门

进行身份信息比对（含相片、专科学历等），因身份信息比对

不通过的，将取消本期毕业资格。

5．已经获得毕业证书者，一律不再变更其姓名、身份证号

码、照片等身份信息。

（三）转籍考生毕业申请

外省转籍考生毕业申请。对于外省转籍考生（因户口迁移、

军人或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工作变动者除外）必须按规定办

理转籍手续，其外省取得的专业考试课程的合格成绩与我省相

同专业的课程名称、课程代码、学分一致者方可替代；且考生

在本省取得的课程合格成绩专科不少于 5 门，本科不少于 4 门

的合格成绩（不含免考、实践、毕业论文等），方可申报毕业。

（四）多考籍号合并申请

拥有多个考籍号的考生申请毕业时，各助学点、各学院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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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报学校自考部并在“管理信息系统”中提交申请，待省教育

考试院审核通过后方可进行考生毕业申请工作。

（五）毕业证书错误信息修改

考生在领取毕业证时应认真核实证书上的各项内容，如发现

照片、姓名或身份证号有误且非本人原因造成的，应在 2024 年

3月底前携相关材料向主考学校提出申请，经学校审查同意报省

教育考试院审批后统一进行更正，逾期不予办理。

（六）毕业生证书审定费网上支付及其他相关收费

毕业证书审定费实行网上支付，网上支付截止时间为 12 月

13 日 17:00。毕业证书审定费网上支付成功后，如审核未通过

造成“退档”等情况，审定费一概不予退还，且不能作为再次

参加毕业申请审核的费用抵扣。各助学点应在 12 月 4 日毕业申

请开网前，与我院自考部李鑫娟老师联系（联系电话：

0731-84618093），须结清学费等相关费用，否则视为毕业条件

不符合。

四、日程安排

（一）12月 4日 9:00 至 12 日 11:00，考生登录“公共服务

门户”进行网上申请，选择“全日制申请助学点-湖南农业大学”。

我校助学班考生如选择市州、区县端口（社会型端口）申请毕业，

审核不予通过。

（二）12 月 4 日至 13 日 15:00，助学点和学院进行网上初

审，审核考生毕业申请数据并及时解答考生相关疑问。

（三）12 月 6 日至 14 日 12:00，我院自考部组织校级网上

审核，各助学点和各学院提交考生前置材料。

（四）12月 4 日至 14日 10:00，考生对申请尚未审核（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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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）的数据仍可修改，对审核未通过数据必须进行修改，若截止

12月 14 日 10:00 仍不修改或 12月 14日 12:00 仍审核未通过，

本次毕业申请终止，审定费用不退，下次按要求重新申请及缴费。

（五）12 月 15 日 17:00 前，上报前置材料原件到省教育考

试院。

（六）12月 17日至 30日，省教育考试院组织审核毕业数据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

本次毕业审核与办证工作任务重、时间紧，各助学点、各学

院要高度重视本次毕业办证工作,加强领导，精心组织，严格按

照要求认真做好毕业申报、材料收集整理和毕业资格审查等各项

工作，确保本次办证工作顺利开展。

（二）严格资格审查

各助学点和各学院要严格按照省教育考试院和学校有关要

求进行毕业资格条件审查，确保网上考生信息准确，档案材料

齐全，操作流程规范，做到不漏审、错审任何考生。凡未在规

定时间内网上申请毕业手续的，只能参加下一批次的毕业申报，

当次一律不予补办。

（三）加强沟通联系

在毕业办证过程中，各助学点、各学院要加强同我院自考

部的联系与沟通，遇到各种问题及时反馈。联系人：周老师，

联系电话：0731-84618093，电子邮箱：372887475@qq.com。

附件：

1.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新旧专业对照表（2018 年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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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湖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停考专业及停止办证专业列表

3.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

4.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

5.关于我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相关服务事项入驻省政务服

务大厅办理的通知

6.湖南省高等教育毕业生前置学历复查表

7.湖南农业大学 2023 年下半年自考毕业办证申请汇总表

8.湖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生登记表（一）

湖南农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

2023 年 11 月 27 日

湖南农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办公室 2023 年 11 月 27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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